
- 1 -

深龙卫健函〔2022〕65 号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区政协六届二次
会议第 20220097 号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肖东成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试点建设养老托育服务综合体的建议》（第

20220097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十四五”时期是深圳打造“一老一小”民生幸福标杆的关

键时期，我局立足新站位、构建新体系，高度重视“一老一小”

工作，不断优化完善托育服务配套政策，由分管卫生健康副区长

召集建立了龙岗区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出台《龙岗区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2020

—2025 年）》，压实各职能部门责任分工，合力推进全区托育

服务工作健康发展。

一、高度重视纳入重点民生工作

为推动全区托育服务发展，我局高度重视，连续两年将“完

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纳入龙岗区委区政府主要工作，纳入综

合改革及区全面深化改革等重要事项，并获评“龙岗区 2021 年

度优秀综合试点改革项目”。2022 年将该项目纳入龙岗区民生

实事工作事项，有力保障项目推进。

二、高标准规划打造三级托育体系

区－街道－社区三级托育体系初具规模。为加快推进托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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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局联合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各街道多次召开龙岗区托育

工作专题协调会，对标国家、省市托育各项标准，共同研究推进

托育工作。目前，我区有托育机构约 210 家，每千人托位数已达

2.5 个；全区 111 个社区，有托育机构的社区 65 个，社区托育

机构覆盖率近 60%；已建成运营区级普惠托育示范园 1 家、街道

级普惠托育机构 8 家，在建街道级普惠托育机构 4 家，普惠托位

数由 2021 年初的 60 个增至目前的 500 多个；下一步将继续加快

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预计 2022 年底普惠性托位数将增至 900

个以上，实现街道普惠托育机构全覆盖；2025 年底实现社区托

育服务全覆盖。

三、先行规划进驻居民生活圈

为提前规划托育机构设施建设，我局成立了城市更新项目托

育建设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城市更新项目配建托育机构各项工

作，在区城市更新局、区物管中心等部门支持下，新建住宅区及

城市更新项目按每千人口托位数 5.5 个、每托位建筑面积不低于

8平方米、且总面积不少于600平方米的标准配建托育公配用房，

并纳入四同步（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目前已有 42 个新建项目将托育机构业务用房纳入配建设施，逐

步实现新建居住区项目托育机构全覆盖，满足新建居住区托育服

务需求。

四、推行养老托育共建共营

我市“一老一小”融合发展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托育机构

建筑设置标准与养老机构设置标准不一致，较难共建。在满足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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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和养老机构场地要求前提下，我区大力尝试，采取规划新

建、改建或增建等方式，大力推行养老托育毗邻相建或同址共建，

创新养老托育服务供给。目前，平湖街道采用“三同”建设模式

（即同一空间、同一地址、同一建筑），完成街道普惠托育机构

与夕阳红养老服务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同址共建；龙城街道养

老托育一体建设已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规划，共建面积 1000

平方米。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以多种形式探索代际共融、公共空

间营建模式，推进养老托育融合发展，实现老幼同乐。

衷心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建议，希望您一如既往对我区

卫生健康工作给予关注与支持！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

2022 年 10 月 13 日

（联系人：萧静雅，联系电话：0755-28985098）


